
永兴岛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实施方案

为建设美好新三沙,更好地做好“维权、维稳、保护、开发”的

各项工作，推动我市各项工作事业的发展，以“高标准、严要求”的

工作态度规范化、精细化管理，现制定永兴岛园林绿化管理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永兴岛绿化养护面积约9.29万平方米，道路10条(总长约5.8公

里)。

二、委托服务范围

（一）服务范围：

机场航站楼周边；机场路；北京路（含sjq入口场地）；市政府

办公区；学校至公安局片区；环岛路；永兴管委会至渔村片区；西沙

宾馆区；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片区；码头综合楼片区；海水淡化厂、

环保中心片区；滨海新村；搅拌站南边区域；针叶樱桃树；场站办公

楼周边；海空大楼周边；空勤小区；石岛路。（道路附属绿地范围：

道路两侧各5米范围内，除了环岛路沿海岸线一侧绿地，该处绿地范

围是6米；其他区域范围详见附图1）

（二）服务内容

对永兴岛绿化进行管理，面积约 9.29 万平方米,包含养护管理、

植物造型及修剪、绿地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苗木种植、树木扶

正、中耕松土、寄生物和枯枝处理、绿化供水系统管护、园林垃圾收

集及清运、绿地卫生保洁（包括但不限于绿地、广场、园路等；按照

三沙市垃圾分类标准进行垃圾分类）、绿地设施（喷灌、照明、 座

椅、牌示、垃圾桶、栏杆、扶手等）的保洁及看管、台风防护等；永

兴岛 10条道路清扫，总长约 5.8 公里；针叶樱桃 1302 株的养护管理；

服从采购单位安排的其他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上级检查迎检工作、各

种活动保障工作）。

（三）服务期限

三年（合同一年一签，，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



（四）园林绿化养护人员配备

该方案服务范围至少需要 17名工作人员(人员数量不设上限，

在岗率≥80%，在岗工作人员应在法定退休年龄以下，不得录用患传

染性疾病或身体状况欠佳或患有其它不适于从事绿化养护工作疾病

的作业人员），其中配备园艺师（中级职称及以上）2名以上，养护

人员 14名以上，司机 1 名以上，人员要求见下表：

岗位 职责 人数

园艺师（中级职

称及以上）

（1）熟悉园林植物生长特性，熟悉园林植物养护和种植知

识并具备丰富的养护种植经验；

（2）精通园林植物养护管理，包含但不限于栽培、浇灌、

施肥、造型设计、病虫害防治、修剪等。

（3）精通果树养护管理，提高果树成活率，使树体生长中

庸健壮，促进树体开花结果，提高果树挂果率；熟练掌握

果树修剪、浇灌、施肥、病虫害防治和除杂草。

（4）定期对各种绿化设施和设备进行保养，保证其处于正

常工作状态。

（5）制定详细科学的绿化养护方案并逐级上报采购单位审

议。

（6）服从采购单位安排的其他工作，并随叫随到。

2名以上（在岗率

≥50%）

养护人员

负责做好服务范围内的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工作，要做到服

从管理，配合采购单位与园艺师做好养护的日常工作；熟

练掌握园林植物养护管理（包含栽培、中耕松土、浇灌、

施肥、修剪、除杂草等）；绿地及道路保洁；垃圾收运；

驾驶园林绿化车辆；服从采购单位安排的其他工作，并随

叫随到。

14 名以上（在岗

率≥80%）

司机 具有 B照驾驶证；特种作业车辆（挖机、铲车等）。
1名以上（在岗率

≥80%）

合计 17名以上（人员数量不设上限）



三、目标任务

进一步提升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水平，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推进园林绿化精细管理，逐步细化和完善各项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制

度。巩固提升省级园林城市成果，为下一步创建国家级园林城市做准

备。

四、采购服务要求

（一）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标准。为加强园林植物的养护技术管理，

提高园林植物养护技术水平，确保植物生长繁茂，严格根据国务院《城

镇绿化条例》、《海南省园林植物养护技术规程》、《海南省城镇园

林绿地养护管理规范》、《海南省城乡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和《城市

道路清扫保洁与质量评价标准》等技术标准实施。永兴岛园林绿化养

护管理要求应符合现行海南省地方标准《海南省城镇园林绿地养护管

理规范》DBJ 46-038-2016 的三级养护管理质量等级。永兴岛道路保

洁应符合现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发布行业标准《城市道路清扫保

洁与质量评价标准》CJJ/T126-2022 的一级清扫保洁等级。（以上规

定规范在合同期内因绿化管理要求需要重新修订或补充其他管理规

定的，按新修订及补充管理规定的办法执行）

（二）养护管理范围内如有因养护管理不到位（包括但不限于干

旱、过涝、病虫害等）导致植物死亡、倒伏、生长不良等，中标单位

须按采购单位要求负责补种、更换，所发生一切费用由中标单位自行

承担。苗木必须按照原有植物或采购单位指定植物的种类、规格和数

量进行补种和更换，操作工程过程中不得偷工减料。

（三）安全作业要求。中标单位在上岗前对其所雇用人员进行安

全知识的培训。中标单位定期（每月至少一次）召开内部安全生产会；

作业人员在工作时间内必须穿统一的工作制服，路上作业过程中按相

关规定放置警示标志；中标单位要制定相关的安全生产制度，在日常

养护工作中，作业人员要严格执行园林行业中的各项操作规程；中标

单位需设立安全管理人员一名，负责内部的作业安全，夜间作业、较



大范围的上主路作业、伐树、高空作业等较危险作业时，安全管理人

员及中标单位负责人必须在现场以保证施工安全。

（四）中标单位养护人员在工作期间或非工作期间发生的疾病、

伤亡等情况由中标单位负责，采购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中标单位需

自主妥善解决情况，且不能损害采购单位的利益和名誉；对因中标单

位的不当行为给第三方造成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中标单位需承担一切

责任并进行赔偿，该赔偿包括此次事故中的财产损失及人员伤害损失

等，采购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中标单位制定养护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养护人员上班

考勤及休假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等），报送采购单位审定；中标单位

制定绿化种植补植方案和年度养护管理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施肥、修

剪、中耕松土、绿地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车辆及工具保养维修、

绿化供水系统管护、绿地卫生保洁等），报送至采购单位审定；中标

单位制定年度具体管养计划，每季度上报季度管养具体计划。

（六）建立日常巡查制度，巡查人员对所管辖的绿地每天巡查一

次，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建立养护管理工作台帐，做好养护工作日报、

月报、年报，健全养护档案制度；

（七）采购单位仅提供扫地车、多功能扫地车、洒水车给中标单

位用于园林绿化养护管理，中标单位要保证能正常使用和完整美观，

并且每月至少进行一次保养，其保养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采购单位

提供的车辆发生意外损坏或自然损坏时，由采购单位承担维修费用，

如有因管理不到位导致车辆损失，所发生一切费用由中标单位自行承

担。其余养护设备及工具由中标单位自备，其余的园林绿化养护设备

及工具损坏时，由中标单位承担维修费用。

（八）养护管理的范围若因市政建设或为了方便采购单位管理需

要调整绿地范围、管养面积及数量、管养植物物种和管养级别时，养

护管理的数量将可能会有所增减，中标单位须无条件服从，调整的绿

地按其同一级别的投标报价的管养经费标准执行。



（九）每天 24小时负责管养辖区内倒树、绿地被占用等突发性

事件的处理，并须 30分钟内安排绿化工人到现场处理。特别是台风

季节、暴雨期间，中标单位要派人 24小时值班，检查到绿化养护范

围内有倒树、歪树、井盖脱落或缺失等影响人员安全时，应立即处理。

中标单位除做好管辖地段的保护工作外，还必须服从市政府及采购单

位的统一指挥和调动，全力以赴参加抢险救灾工作；

（十）养护范围内，如出现交通事故或他人行为造成绿化及设施

损毁的，中标单位应及时报警并及时上报采购单位，能确定责任主体

的，中标单位修复损毁物的费用由该责任主体承担；不能确定责任主

体的，中标单位仍应按照采购单位的要求及时修复损毁物，费用由中

标单位承担；

（十一）中标单位养护管理人员除正常工作时间外，需保证 24

小时随时待命，如遇紧急情况发生，随叫随到。

（十二）中标单位有责任发现并及时制止服务范围内绿化造损坏

或侵害，并及时通知采购单位和相关执法部门。



（十三）、养护管理标准：

1.乔木养护管理标准

序号 名称 养护名称 养护管理标准

1

乔木

整体效果

生长正常，枝叶正常，无厚重粉尘覆盖（≤3%），

无枯枝残叶（≤5%）。孤植树树形基本完美，

树冠基本饱满；庭荫树和行道树下缘线整齐，

修剪适度，面貌基本统一，规格基本整齐，树

干基本挺直，倾斜度不超过 5度，无死株，缺

株率≤5%；

2 修剪

(1)整形应与环境协调，美化效果好；修剪符合

植物生物学特性与景观需要；

(2)树冠完整，主侧枝分布均匀，数量适宜内膛

不空又通风透光，无枯枝、病虫枝、交叉枝、

并生枝、下垂枝、徒长枝，树形的枝条修除率

在 90％以上；

(3)庭荫树和行道树下垂枝尖端不得低于 2.5

米，不影响高压线、路灯、交通指示牌，树冠

下缘线无萌蘖枝

（4）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果实和枝叶（如椰子的

果实和老叶子）应及时剪除；部分棕榈类植物

叶柄采用螺旋式修剪。

（5）修剪时按操作规程进行，尽量减少伤口，

剪口要平，直径超过 3厘米的伤口要进行保护

处理。



3 浇灌

（1）根据天气与植物种类适当浇水；每天保证

喷灌或洒灌至少两次，浇灌要 1次灌透，不可

只湿润表层或上层根系分布的土壤；时间宜在

上午 10:00 之前和下午 16：00 之后，避开高温

时段进行，树池内积水不得超过 24小时。

（2）采用水车浇灌时，应接软管，进行缓流浇

灌，保证一次浇足浇透，不应用高压水流直接

浇灌。

（3）喷灌时应开关定时，分段分区喷灌，专人

看管，以地面达到径流为准。

（4）新栽植树木在 2年内充足灌溉，保水力差

的土质或根系生长缓慢的树种，可适当延长灌

水年限。

4 施肥

（1）根据树木生长需要和土壤肥力情况进行施

肥。每年宜施肥至少 2次，春秋两季宜为重点

施肥时期，其中观花观果乔木还得分别在花芽

分化前和花后再各施肥一次。

（2）施肥前，应向甲方报送施肥工作计划，并

要征得甲方同意。

（3）肥料要埋施，施肥的水平位置在树冠投影

半径的 1/3 处到滴水线附近，垂直深度不超过

60cm，施肥后要回填土、踏实、淋足水，找平，

切忌肥料裸露。

（4）应使用卫生、环保、长效的肥料，以有机

肥为主，无机肥料为辅；不宜长期在同一地块

施用同一种肥料。

（5）酸性肥料应施入碱性土壤中，碱性肥料应

施入酸性土壤中，以充分发挥肥效和改良土壤。



5 补植

及时拔除死株，做好补植准备，按要求补植缺

株、更换过于衰弱的植株,补植的品种和规格应

与原来品种规格一致，要求在 14 天内完成补

植，补植应按照种植和养护规范，至少保留三

级分枝，行道树一级分枝点不得低于 2.5 米，

施足基肥并加强浇灌等保养措施，保证成活率

达到 90%。

6 除草覆土

有地被树穴覆盖物要修剪整齐，无地被树穴要

清除杂草，行道树树穴覆土不得低于路面 20

厘米，不积水或影响树木生长的其他因素。

7 病虫害防治

（1）及时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根据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原则，早发现早处理。发生病虫害危

害，单株枝条受害率≤15%，树干受害率≤10%；

园林绿化养护范围受害率≤10%，严禁使用国家

明令禁止的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提倡使

用生物农药。

（2）防治前，应向甲方报送病虫害防治工作计

划，并要征得甲方同意。

2.花灌木养护管理标准

序号 名称 养护名称 养护管理标准

1 整体效果

生长良好，植株丰满，花繁叶茂，整体图案

美观，缺株率≤5%，灌木丛中无垃圾、无病

枝枯枝和落叶堆积、无厚重粉尘覆盖。

2 生长势

生长势中等，生长量达到该种类该规格的平

均生长量，枝叶生长正常，叶色较鲜艳，无

枯枝残叶。植株基本整齐，绿篱基本无断层



花灌木

（完整率≥95%）。

3 修剪

（1）修剪方法应符合现行海南省地方标准

《海南省城镇园林养护管理规范》第三部分：

树木养护中花灌木的修剪标准。

（2）符合花灌木生长特性；应在花芽分化前

进行修剪，以免将花芽剪除，花谢后应及时

修剪残花残枝；

（3）观叶灌木应及时修剪老熟后的叶片，达

到较好观叶景观。

（4）绿篱轮廓清晰、线条整齐，棱角分明，

侧面上下垂直或上窄下宽的梯形。

4 浇灌

（1）根据天气与植物种类适当浇水；每天保

证喷灌或洒灌至少两次，浇灌要 1次灌透，

不可只湿润表层或上层根系分布的土壤；时

间宜在上午 10:00 之前和下午 16：00 之后，

避开高温时段进行，绿地内积水不得超过 24

小时。

（2）采用水车浇灌时，应接软管，进行缓流

浇灌，保证一次浇足浇透，不应用高压水流

直接浇灌。

（3）喷灌时应开关定时，分段分区喷灌，专

人看管，以地面达到径流为准。



5 施肥

（1）根据灌木生长需要和土壤肥力情况进行

施肥。每年宜施肥至少 2次，春秋两季宜为

重点施肥时期，其中观花观果灌木还得分别

在花芽分化前和花后再各施肥一次。

（2）施肥前，应向甲方报送施肥工作计划，

并要征得甲方同意。

（3）肥料不能裸露，可采用埋施或水施等不

同方法，埋施要先挖穴或开沟，施肥后要回

填土、踏实、浇足水、找平。

（4）应使用卫生、环保、长效的肥料，以有

机肥为主，无机肥料为辅；不宜长期在同一

地块施用同一种肥料。

（5）酸性肥料应施入碱性土壤中，碱性肥料

应施入酸性土壤中，以充分发挥肥效和改良

土壤。

6
清除杂草与

杂物

（1）经常挖除杂草杂草及松土；花灌木和绿

篱下杂草率≤5%。

（2）每 10㎡范围内，叶面及灌丛中生活废

弃物≤8个，附生藤本植物≤5%。

7 补植

及时清理死苗、补植缺株、更换过于衰弱的

植株。品种应与原来的品种一致，规格应与

原来的规格接近，以保证优良的景观效果。

补植应按照种植规范进行，施足基肥并加强

浇水、养护等管理措施，保证 15 天内完成补

植，成活率达 95%以上，对已呈老化或明显与

周围环境不协调的灌木应及时进行改植。



8 病虫害防治

（1）及时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根据预防为

主、综合防治原则，早发现早处理。园林绿

化养护范围受害率≤10%，严禁使用国家明令

禁止的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提倡使用

生物农药。

（2）防治前，应向甲方报送病虫害防治工作

计划，并要征得甲方同意。

3.草地和地被养护管理标准

序号 名称 养护名称 养护管理标准

1

草坪和地被

整体效果

植物生长良好，整齐美观，无厚重粉尘覆盖，

无坑洼积水，无裸露地，草坪覆盖率达 95%以

上，杂草率低于 5%，地被覆盖率达 90%以上。

2 生长势

草坪和地被植物生长势良好，生长量达到该种

类该规格的平均年生长量，色相一致，无明显

枯黄叶。

3 修剪

（1）考虑季节特点和植物种类的生长发育特

性，高度要一致，边缘要整齐，高度控制：台

湾草、马尼拉草等 5cm 以下，大叶油草 10cm

以下，蟛蜞菊和一般地被 30cm 以下，其他草坪

和地被植物根据设计要求和实际情况而定。

（2）修剪后的草屑应及时清理；修剪前 24小

时不宜浇水，修剪完成后应间隔 2-3 小时再浇

水。



4 浇灌

（1）根据草坪和地被生长需要进行浇灌，每天

的浇水量不低于该植物种类该规格的蒸腾量；

排水较畅通，雨后 10 小时无积水。

（2）根据天气与植物种类适当浇水；每天保证

喷灌或洒灌至少两次，浇灌要 1次灌透，不可

只湿润表层或上层根系分布的土壤；时间宜在

上午 10:00 之前和下午 16：00 之后，避开高温

时段进行，草坪内积水不得超过 24 小时。

（3）采用水车浇灌时，应接软管，进行缓流浇

灌，保证一次浇足浇透，不应用高压水流直接

浇灌。

（4）喷灌时应开关定时，分段分区喷灌，专人

看管，以地面达到径流为准。

5 施肥

（1）一般在每年春、秋各施肥一次，以保证植

物保持良好长势；根据植物种类、生长状况及

土壤状况确认具体的施肥种类和数量，按需施

肥，应少量多次，以缓效肥为宜。

（2）施肥前，应向甲方报送施肥工作计划，并

要征得甲方同意。

（3）草坪和地被宜在修剪 3-5 天后施肥，施肥

应均匀，撒施后及时灌水；叶面喷灌，溶液浓

度为 0.1%-0.3%；撒施有机肥，施肥量为

50-200g/㎡。

（4）施肥要结合灌溉或降水，一般每追 1次肥

相应灌水 1次。

（5）酸性肥料应施入碱性土壤中，碱性肥料应

施入酸性土壤中，以充分发挥肥效和改良土壤。



6
除杂草与杂

物、松土

（1）经常除杂草和杂物，不得明显高于草坪和

地被植物的杂草。杂草率要≤15%，每 10 ㎡范

围内生活废弃物≤8个，新接管的绿地要求半

年内达到要求。

（2）第一年新植草坪的杂草应进行人工除草；

三年以上草坪每年适时进行打孔松土透气，疏

草；清除打出的心土、草根，并撒入营养土或

沙粒。

7 补植

（1）草坪如出现直径 10cm 以上的秃瓣、枯死，

或是局部恶性杂草占该部分草坪草的 50%以上

且无法除草剂清除的，应局部更换该处草坪草；

若草坪已衰老，可进行一次性更新。

（2）补植应在 14天内完成，保持完整，无裸

露地。补植植物要补与原品种相同，补植后要

加强保养，一个月内覆盖率达到 95%

8 病虫害防治

（1）及时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根据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原则，早发现早处理。园林绿化养护

范围受害率≤15%，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剧

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提倡使用生物农药。

（2）防治前，应向甲方报送病虫害防治工作计

划，并要征得甲方同意。

4.藤本植物养护管理标准

序号 名称 养护名称 养护管理标准

1 藤本植物 整体效果
景观效果较好。覆盖率 90%以上，生长较好，

基本无死株，无厚重粉尘覆盖。



2 生长势

攀援植物须生长良好，生长量达到该种类规格

的平均年生长量；枝叶较健壮，叶色浓绿，无

枯枝残叶，有花的攀援植物要适时开花，且花

繁色艳。

3 修剪

（1）符合藤本植物生长特性修剪；

（2）按不同的攀爬方式修剪，以达到较好的

景观效果；

4 浇灌

（1）根据天气与植物种类适当浇水；每天保

证喷灌或洒灌至少两次，浇灌要 1次灌透，不

可只湿润表层或上层根系分布的土壤；时间宜

在上午 10:00 之前和下午 16：00 之后，避开

高温时段进行。

（2）采用水车浇灌时，应接软管，进行缓流

浇灌，保证一次浇足浇透，不应用高压水流直

接浇灌。

5 施肥

（1）一般在每年春、秋各施肥一次，以保证

植物保持良好长势；根据植物种类、生长状况

及土壤状况确认具体的施肥种类和数量，按需

施肥，应少量多次，以缓效肥为宜。

（2）施肥前，应向甲方报送施肥工作计划，

并要征得甲方同意。

（3）施肥要结合灌溉或降水，一般每追 1次

肥相应灌水 1次。

（4）酸性肥料应施入碱性土壤中，碱性肥料

应施入酸性土壤中，以充分发挥肥效和改良土

壤。

6 补植
补植要补回原来种类，并加强浇水、施肥等养

护管理，保证成活率达 90%以上。



5.道路保洁

序号 名称 养护名称 养护管理标准

1

道路保洁

保洁质量

应全天巡回保洁，路面应见本色；当最高气温

30℃以上时，城镇每天洒水应不少于 2次；全

路段清扫无死角，垃圾无漏收；雨水窨井盖无

阻塞；街巷交界处清扫保洁应各延伸 5米。达

到一级道路保洁质量要求。

2 设施和设备

采购单位仅提供扫地车、多功能扫地车、洒水

车给中标单位用于园林绿化养护管理，中标单

位要保证能正常使用和完整美观，并且每月至

少进行一次保养，其保养费用由中标单位承

担。采购单位提供的车辆发生意外损坏或自然

损坏时，由采购单位承担维修费用，如有因管

理不到位导致车辆损失，所发生一切费用由中

标单位自行承担。其余养护设备及工具由中标

单位自备，其余的园林绿化养护设备及工具损

坏时，由中标单位承担维修费用。

7 除杂草
（1）经常挖除杂草及松土；

（2）植物基部分界较清晰，基本无杂草。

8 病虫害防治

（1）无明显病虫害危害状；

（2）受害率≤15%；

（3）防治前，应向甲方报送病虫害防治工作

计划，并要征得甲方同意。



6.园林设施维护

序号 名称 养护名称 养护管理标准

1

园林设施设备

维护

园林建筑

及构筑物

（1）外观无明显破损、锈蚀；

（2）结构、装修和设备无隐患。

2
园路、广场

管理

（1）园路、广场，基本平整，无损缺、无积水。

（2）道路、广场每 10 ㎡范围内生活废弃物≤8

个；

3
给水、排水

设施

（1）应保持管道畅通，无污染。

（2）外露的窖井、进水口、给水口、喷灌等设

施基本保持清洁、完整无损。

4 园椅圆凳

（1）安全牢固，基本无缺损，完好率≥85%；

（2）凳面清洁；

（3）维修必须设置明显标志。

5
垃圾箱

（桶）

（1）外观较完整和干净，内壁基本无污垢陈渍，

无陈积垃圾。

（2)箱体周围 2米范围内地面整洁，无垃圾。

6 花架
（1）完整，基本无缺损，能满足植物攀爬需要；

（2)坚固安全、外观较统一。

7
标牌、灯柱

和灯箱

（1）构件较完好，安全牢固；

（2）字迹、图形、符号基本清晰。

8
其他设施

设备

采购单位仅提供扫地车、多功能扫地车、洒水车

给中标单位用于园林绿化养护管理，中标单位要

保证能正常使用和完整美观，并且每月至少进行

一次保养，其保养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采购单

位提供的车辆发生意外损坏或自然损坏时，由采

购单位承担维修费用，如有因管理不到位导致车



辆损失，所发生一切费用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

其余养护设备及工具由中标单位自备，其余的园

林绿化养护设备及工具损坏时，由中标单位承担

维修费用。

9 维修
园林设施设备有损坏，要及时修补或更换（≤3

天），保证园林设施的完整美观。

7.针叶樱桃树

序号 名称 养护名称 养护管理标准

1

针叶樱桃树

整体效果

生长良好，植株丰满，花繁叶茂，缺株率≤3%，

灌木丛中无垃圾、无病枝枯枝和落叶堆积、无厚

重粉尘覆盖。

2 生长势

生长势中等，生长量达到该种类该规格的平均生

长量，枝叶生长正常，叶色较鲜艳，无枯枝残叶。

植株基本整齐。

3 修剪

（1）每年要在秋冬（休眠期）进行修剪；花芽是

侧生纯花芽，顶芽是叶芽。花芽开花结果后形成

盲节，不再萌发。修剪结果枝时，剪口芽不能留

在花芽上，应留在花芽段以上 2～3个叶芽上；樱

桃树体枝干受伤后，容易感染病菌，应及时涂抹

药剂预防。

（2）修剪前，应向甲方报送修剪工作计划，并要

征得甲方同意。

（3）幼树期：长到一定高度后定主杆，促使发出

侧枝，将主干上直立生长的枝条短截或者直接剪

掉对留下的侧枝通过拉枝控长，促使增强粗度，

发出新的枝条。对于侧枝拉枝时，细一点的枝条



开张角度 70-80 度，强枝、旺枝开张角度可以达

到 90度左右，拉枝时要注意，不要猛拉，而是多

闪几下，增加枝干的柔韧性，再固定，不要拉断、

拉裂或拉成弯弓状的枝条。

（4）结果期：幼树生长两年后，结果枝一般在顶

芽，腋芽基本不结果，要修剪掉腋芽，促进顶芽

生长，结过果的枝条可以短截或疏除，另外，要

疏除过密枝、背上枝、内膛枝、枯枝、病枝，提

供一个透气、通风、阳光普照的通透环境。

（5）盛果期：此时树形已定型，及进剪除新发来

的一些内膛枝、徒长枝、交叉枝、枯枝、病虫枝

就可以。丰收在望，还要注意疏花疏果，合理负

载，不要留太多果，否则影响下一年的产量。

4 浇灌

（1）根据天气与植物种类适当浇水；每天保证喷

灌或洒灌至少两次，浇灌要 1次灌透，不可只湿

润表层或上层根系分布的土壤；时间宜在上午

10:00 之前和下午 16：00 之后，避开高温时段进

行，树穴内积水不得超过 24 小时。

（2）采用水车浇灌时，应接软管，进行缓流浇灌，

保证一次浇足浇透，不应用高压水流直接浇灌。

（3）喷灌时应开关定时，分段分区喷灌，专人看

管，以地面达到径流为准。

5 施肥

（1）施肥分为 5 个阶段。1）2 月下旬至 3 月上

旬清园，追施土壤调理剂（有机钙肥）100-200

斤/亩；2）花期追肥，幼树在 2斤（有机肥），

成树在 10 斤（有机肥）；3）果实期，增加钾肥

施用量，并适量补充钙、硼、锌等中微量元素，

减少氮肥用量；4）采果后，立即追施肥以促进花



芽分化，最好追施有机无机复混肥，以提高肥料

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根据树龄和树体大小，

株施 2-6 斤；5）秋施，宜在 9-11 月间进行，以

有机肥为主，配合施用少量复合肥。

（2）肥料要埋施，施肥的水平位置在树冠投影半

径的 1/3处到滴水线附近，垂直深度不超过 60cm，

施肥后要回填土、踏实、淋足水，找平，切忌肥

料裸露。

（3）应使用卫生、环保、长效的肥料，以有机肥

为主，无机肥料为辅；不宜长期在同一地块施用

同一种肥料。

（4）施肥前，应向甲方报送施肥工作计划，并要

征得甲方同意。

6 补植

（1）及时拔除死株，做好补植准备，按要求补植

缺株、更换过于衰弱的植株,补植的品种和规格应

与原来品种规格一致，要求在 14天内完成补植，

补植应按照种植和养护规范。

（2）一般在春季 3 月初或 10 月初种植易成活；

要注意尽量挖大点的空，以疏松土壤，施足腐熟

的有机肥，填土压实；每棵树浇 30-40 斤根喜欢

稀释液+8000 倍恶霉灵稀释液，提高成活率；

7 除杂草

（1）经常挖除杂草杂草及松土，杂草率≤3%。

（2）每 10 ㎡范围内，生活废弃物≤5 个，附生

藤本植物≤3%。

8 病虫害防治

（1）及时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根据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原则，早发现早处理。园林绿化养护范

围受害率≤8%，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

高毒、高残留农药，提倡使用生物农药。

https://www.tuliu.com/tags/401.html


（2）防治前，应向甲方报送病虫害防治工作计划，

并要征得甲方同意。

8.台风养护管理标准：

养护管理单位（中标人）必须建立应急队伍，有台风等应急预案，

如在应急工作中执行不力或处置不当，造成重大影响或受市、管委会

领导批评，由养护管理单位（中标人）承担台风造成的经济损失。

（一）防护设施

高大乔木以及抗风能力较差的树种，在台风来临前夕，对树木存

在根系浅、迎风、树冠庞大、枝叶过密以及立地条件等因素分别采取

修剪、立支柱、绑扎、扶正、疏枝、打地桩等措施。此项工作一般应

在每年７月之前做好，做到“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

(1)修剪：合理修剪，注意树木主枝分布均匀，一般保留 3-5 枝

主枝，清除弱枝、枯枝、内膛枝、过密枝、交叉枝，截短过长枝，形

成疏透矮化的抗风树体结构，增加抵御台风能力。棕榈类植物，摘除

干果及剪除老叶，留半截中嫩叶，以减少风阻力。

(2)立支柱：在台风来临前夕，应认真逐株检查，凡不符合防风

要求的支柱及其扎绑情况的应及时改正。

(3)绑扎：绑扎是一项临时措施，一般宜采用 8# 铅丝或绳索绑

扎树枝，绑扎点应衬垫橡皮或其他缓冲物，以致不会因为台风使树木

摇晃而损伤树皮、树枝。绑扎时一端必须固定。

(4)加土：树穴内的土壤，出现低洼和积水现象时，必须在台风

来临之前加土，使根颈周围的土成馒头状，利于排水。

(5)扶正：对树身严重倾斜的植株，应在台风侵袭之前进行扶正、

培土，设立支柱，同时，台风过后，因台风侵袭而倾斜或倒的树木要

及时扶正、培土。

(6)疏枝：根据树木的抗风能力、生长情况，尤其是和架空线有

碰撞可能的枝条以及过密的枝条，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程度的疏

枝或短截。



(7)打地桩：打地桩是一种应急措施。主要是针对迎风里弄口等

树干基部横置树桩，利用人行道边的侧石，将树桩截成树干和侧石等

距离的长度，使树桩一端顶住树干基部，一头顶在侧石上。在整个台

风季节，还应随时做好检查、补植工作。

（二）台风过后抢救工作

（1）台风过后，应根据实际情况，分轻重缓急地进行抢救，市

区主干道（北京路、机场路、宣德路、永兴路、环岛路）必须在 3小

时内抢救完成，其他地段的在 8小时内抢救完成。

（2）台风过后，对于因台风而倒伏，但采取抢救措施后能够成

活的植株，应修剪树冠的部分枝叶，然后扶正、培土、加固，同时，

做好记录，加强管理。

台风过后，应及时拆除有碍交通、观瞻的加固物、清理断枝、落

叶和垃圾。

9.技术档案管理标准

（一）养护管理单位（中标人）应及时收集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资

料，并整理、分析和总结，建立完整的技术档案，同时应按年度、季

度、月度上报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工作总结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给甲方存

档。

（二）技术档案应每月整理装订成册，编号目录，分类归档。

（三）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绿化种植补植方案和养护管理

方案及计划；2.人员在岗花名册；3.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基本情况（年

度、季度、月度）；4.绿地面积、园林植物种类（品种）、规格、数

量；5.绿地土壤主要理化性状，病虫害现状、植物生长状况评价；6.

设施种类及状况；7.苗木死亡、移植和补植台账（包括前后对比照片）；

8.各项养护管理技术措施，养护管理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及处理结果；

9.应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成果的单项技术资料。

10.付款方式：根据考核得分的等级支付费用。



附件 1 永兴岛园林绿化区域示意图


